
 

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2 月 25

日以书面传真、邮件方式及专人送达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

实际参加董事 9 名，由董事长朱红兵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书面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城发环保能源（邓州）有限公司出资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朱红兵先生、李明先生、张东红先

生、陈兰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的主要内容为：公司与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城

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以联合体形式参与了邓州市生活垃圾发电项

目投标，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取得该项目中标通知书（详见附件 1）,2

月 14 日发布了中标公告（公告编号：2019-009）。为了保证邓州市生活

垃圾发电项目的建设、投资和运营顺利开展，依据《合同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公司作为甲方、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乙方、洛阳城

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作为丙方拟签署《城发环保能源（邓州）有

限公司出资协议》，共同出资设立城发环保能源（邓州）有限公司（最终

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名称为准）。 



 

公司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专业环保板块公司，负责推进

全省静脉产业园等环保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是国内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专注于城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运营。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是河南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三级企业，具备工程总承包资质。 

鉴于公司与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同为河南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控制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洛

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协议的签署构

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朱红兵先生、李明先生、张东红先生、陈兰女士

需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城发环保能源（邓州）有限公司出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2。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的主要内容为：公司拟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

议有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时间：2019年 3 月 15 日下午 15:00 

2.会议地点：公司 16 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朱红兵先生 



 

（二）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签署城发环保能源（邓州）有限公司出资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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